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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5 月 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案件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案件一：姓名或名称：河北沧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科技支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国庆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铁山、该行员工 

案件二：姓名或名称：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路支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许彬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国庆、王梓仲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案件一：姓名或名称：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霍海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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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鹤松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霍海军、无 

 

姓名或名称：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霍海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姓名或名称：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春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姓名或名称：霍海军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姓名或名称：沈素娥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霍海军、沈素娥之夫 

 

姓名或名称：李春旭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姓名或名称：郭彦武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案件二：姓名或名称：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春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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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霍海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霍海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河北金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子轩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霍海军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姓名或名称：李春旭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案件一、被告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与原告签

订《企业循环额度借款合同》，借款 2,000 万元，期限 2 年，合同到期日 2020 年

2 月 6 日，被告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霍海军、李春旭为上述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并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霍海军、沈素娥、李春旭、

郭彦武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原告在合同期限内，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为被告河北金恩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款 1,000 万元，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2019 年 2 月 1

日被告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款 1,000 万元，期限至 2020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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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告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开始拖欠借款利息，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被告结

欠原告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 2,338,250 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故原告

提起诉讼。 

2021 年 05 月 07 日开庭，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06 月 28 日作出

（2021）冀 0903 民初 904 号一审判决：一、被告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河北沧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科技支行借款本金 2000 万

元及利息 2338250 元（利息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自此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

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二、原告河北沧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

科技支行对被告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霍海军、李春旭提供的抵押物的处

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北金恩大酒店

有限公司、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霍海军、沈素娥、李春旭、郭彦武对上述

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二、 2018 年 10 月 19 日，原告与被告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签订了

2018 年借字第 10190002 号、1019000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两笔贷款金额均为

1500 万元， 共计 3000 万元，期限分别为 11 个月、12 个月，至 2019 年 09 月

10 日、2019 年 10 月 18 日到期，按月结息。2018 年 10 月 19 日，原告与被告霍

海军、李春旭、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

了保证承诺及保证合同，被告河北金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承诺书，承

诺为被告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在原告处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到期未

按时归还，故原告提起上诉。 

2019 年 9 月 11 日，原告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路支行向沧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民事诉讼状，2019 年 10 月 12 日立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作出（2019）冀 09 民初 173 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被告

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霍海军、李春旭、

河北金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价值 3,100 万元的

财产。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出具了

（2019）冀 09 民初 173 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根据（2019）冀 09 民初

173-000108 号《调节协议书》，借款人金恩养殖欠贷款人沧州银行黄河路支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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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本金 3000 万元及利息 496,875.00 元，结合借款人的实际情况制定还款计划。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 20 万元；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

30 万元；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 500 万元；之后每月 20 日前偿还 500

万元直至借款本息及贷款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全部结清之日止。以上还款计划

如有一期未能按期履行，贷款人有权对剩余全部贷款本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案件一 1、判令被告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00 元及利息 2,338,250 元（利息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利息计算至债务

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与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 

2、判令原告对于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霍海军、李春旭提供的抵押

物具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河北润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北金恩大酒店有限公司、

肃宁县金恩养殖有限公司、霍海军、沈素娥、李春旭、郭彦武，对上述借款本金

与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各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和本案有关的全部费用。 

案件二：1、判令被告金恩养殖公司偿还原告 2018 年借字第 10190002 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 150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 2018 年借字第 10190003 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 1500 万元、利息。自 2019 年 09 年、月 11 日以后

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11.25%计算，给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2、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金恩房地产公司名下房产【房产位于肃宁县北站广

场南侧、房产证号：冀肃房权证肃宁镇字第 13637 号；土地位于肃宁县神华路南

侧，土地证号：肃国用（2006）字第 L88 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原告优先受偿。 

3、依法判令被告金恩生物公司、霍海军、李春旭、金恩房地产公司、金恩

大酒店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依法判令以上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邮寄费、公告费等

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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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2、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3、备查文件目录 

（2021）冀 0903 民初 904 号相关诉讼材料； 

（2019）冀 09 民初 173 号相关诉讼材料。 

 

 

 

 

 

河北金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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